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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台世界博物館場地租借切結書(附件三)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為舉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向 

中台世界博物館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申請使用活動場地，乙方確實遵守下列事項，並

依活動企劃書確實執行，如有違反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： 

一、乙方願遵守甲方所訂之 《中台世界博物館場地設施租借管理辦法》及相關規

定。 

二、乙方於場地使用期間及使用結束後，應妥善維護場地、設施及設備。 

經甲方勘察，如有任何損害、污染或未完成清潔復原之情形，乙方願負擔一

切修復及賠償責任，並同意由甲方自所繳交之保證金整中扣抵相關費用；如

經甲方確認場地無損害且已完成清潔復原，保證金將無息返還。 

三、乙方如有違反甲方相關規定之情形，願接受甲方制止，並依甲方要求立即停

止使用場地設施。 

四、食品安全責任（如市集販售食品） 

乙方保證於活動期間所販售之食品均符合相關食品安全法規。如發生消費者

食用後身體不適、食物中毒，或因食品品質、標示、異物等產生糾紛，乙方

願負擔全部法律責任、醫療賠償及相關處理費用，概與甲方無涉。 

五、乙方已詳閱並同意甲方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相關說明（詳附件）。 

  

   立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  統一編號： 

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外僑永久居留證字號： 

   地   址： 

   聯絡電話： 

   電子郵件： 

 

   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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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蒐集個人資料之通知 

 

    中台世界博物館（以下稱本館）為受理使用場地設施之申請案，蒐集申請者

個人資料，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下列事項: 

一、機關或單位名稱：中台世界博物館。 

二、蒐集之目的：受理申請使用場地設施之申請案。 

三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、教育、職業、

聯絡方式（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）。 
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期間：核准案件：自申請日起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。 

     否准案件：自申請日起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資料均以保存一年後銷毀）。 

（二）地區：中台世界博物館本館或木雕分館。 

（三）對象：申請者個人資料由中台世界博物館承辦單位保管。 

（四）方式：僅用於本申請案。 

（五）當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權利。 

 


